
浙江大学横向科技项目经费预算制试行办法 

浙大发科〔2012〕5 号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横向科技项目经费管理，加快专职科研队伍建设，推进研究生培

养机制改革，根据国家和省部有关科技政策，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横向科技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项目经费原则上实行预算管理制。 

第三条  横向科技项目经费预算管理制按课题组、学院（系）/研究所、科学技术研究

院三级审批程序管理。 

（一）课题组负责提出科研项目预算，并由项目负责人代表课题组签署意见。课题组应

在科研管理系统启动立项或办理首笔经费分成时递交项目经费预算表。 

（二）学院（系）/研究所代表项目所在单位签署意见。 

（三）科学技术研究院负责审定科研项目经费预算，审定后交计划财务处备案。 

科研项目合同中有经费预算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按照学校规定执行。 

第四条  横向科技项目经费预算科目包括：科研业务费、设备费、外协费、劳务费、管

理费、科研水电费、学部/学院（系）/研究所科研成本等。 

（一）科研业务费预算包括材料费、差旅费、测试化验加工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

流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与维持费、专家咨询费、业务接待费等。 

（二）劳务费预算用于支付课题组相关人员的技术或劳务酬金，主要包括课题组人员和

研究生劳务补助、项目聘用人员经费、专职科研人员经费等。劳务费比例与管理费比例相挂

钩，并适当向项目聘用制人员和专职科研人员开支倾斜。 

1. 对全额提取管理费的技术开发类项目，劳务费按不高于项目经费的 55%进行预算限

额控制，批准后据实列支，其中用于课题组劳务补助的不得高于项目经费的 40%。 

2. 对全额提取管理费的技术成果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类项目，劳务费按不高于

项目经费的 65%进行预算限额控制，批准后据实列支，其中用于课题组劳务补助的不得高

于项目经费的 40%。 

3. 对减提管理费的平台类项目，劳务费按不高于项目经费的 25%进行预算限额控制，

并仅限于项目聘用人员和专职科研人员支出，批准后据实列支。 

4. 对分期分批到款的横向科技项目，计划财务处根据科学技术研究院下达的“科研经

费入账专用单”上的劳务费预算数据对劳务费预算进行加计限额控制。 

（三）管理费、科研水电费、学部/学院（系）/研究所科研成本预算按照《浙江大学科

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浙大发计〔2010〕15 号）执行。 

第五条  横向科技项目经费预算原则上不予调整，确有必要调整的，应当按照第三条规

定程序进行核批，并送计划财务处备案。 

第六条  在本办法发布之日前立项的横向科技项目，其未分成经费可参照本办法规定执

行。 

第七条  本办法由科学技术研究院、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上级管理部门如有新规定出台按新规定执行。 


